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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歡迎詞   

召集人歡迎與會者出席 2018-2019 年屯門對外交通工作小組（下

稱「工作小組」）第十次會議。  
 

  

II.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2.  與會者一致通過 2018-2019 年第九次會議的會議記錄。   

  

III.  續議事項   

(A)  2018-2019 年屯門區巴士路線計劃  
建議增設長途巴士新型服務  – 九巴第 P960 號  

 

  （交委會文件 2018 年第 30 號）   

3.  召集人表示，由於議題與報告事項 (E)「要求將巴士路線 960 及

961 服務延至銅鑼灣並於繁忙時段加強服務」相關，故一併討論。此

外，他表示，工作小組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收到運輸署的書面回應（見

附件一）。  

 

  

4.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下稱「九巴」）梁領彥先生表

示，九巴已訂購新型號巴士，預計於年底抵港，待新型號巴士抵港後

便會與運輸署安排該線投入服務。  

 

  

5.  有小組成員詢問相關型號巴士與現時巴士的型號有何分別。   

  

6.  有小組成員要求九巴於本屆區議會任期屆滿前提供上述路線的

資料。  
 

  

7.  召集人表示，九巴及運輸署曾於區議會休會期間擅自實行未經區

議會同意的事項。他要求九巴於本屆區議會任期屆滿前提供題述路線

的設施及服務等資訊。  

 

  

8.  九巴梁先生補充表示，第 P960 號線將以新型長途巴士行駛，車

上不設企位，座位亦比現時的巴士寬闊。此外，第 P960 號線與第 960
號線相比停站較少，車程亦較短。九巴會於新車抵港後向工作小組成

員匯報最新安排。  

 

  

9.  召集人請九巴盡快向工作小組提交第 P960 號線相關資料，並建

議續議此項議題。  
 

  

(B)  要求開設來往轉車站到屯門碼頭的巴士線   

（交委會文件 2018 年第 67 號）   

10.  運輸署梁俊謙先生表示，署方備悉工作小組要求將第 59M 號線

特別班次的服務時間延長。根據巴士公司提供的近期營運數據，現時

第 59M 號線於晚上 8 時至 9 時的平均載客率約六成，反映現有服務

大致能配合乘客需求，故暫未有計劃延長上述特別班次的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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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方及九巴會繼續密切留意上述路線的使用量，並適時再作安排。  
  

11.  有小組成員認為運輸署的數據未能反映事實，並表示晚上 8 時後

於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下稱「轉乘站」）候車的乘客甚多，期望九

巴及運輸署可將特別班次的服務時間延長。  

 

  

12.  有小組成員表示有關數據與現實不符。他指出第 59M 號線的班

次於晚上 8 時後較疏，而第 59A 號線已停止服務，故居民只能於轉乘

站轉乘第 59M 號線前往屯門碼頭一帶，導致候車人數眾多。他希望

有關部門可延長特別班次的服務時間。  

 

  

13.  召集人請九巴及運輸署適時安排半空或空載的第 59M 號線班次

於轉乘站疏導乘客，並建議續議此項議題。  
 

  

(C)  要求屯門青山公路全日循環線服務   

（交委會文件 2018 年第 71 號）   

14.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署方已備悉委員對題述議題的意見，並正研

究於繁忙時間加強青山公路沿線至轉乘站交通服務的方案，將適時向

委員報告有關進展。  

 

  

15.  召集人表示，本屆區議會任期即將屆滿，他擔心運輸署於休會期

間落實有關路線，令工作小組未能就路線安排提供意見。他續表示，

如運輸署有意落實有關路線，應在下一次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下稱「交

委會」）會議提交初步方案，以便跟進。此外，他建議續議此項議題。 

 

  

[運輸署會後補註：九巴已於本年 9 月 30 日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公

眾假期除外）上午 6 時 50 分，增設一班由友愛（南）開往屯門公路

巴士轉乘站的第 61A 號線特別班次。 ]  

 

  

(D)  要求龍運巴士 A33X 線停屯門公路轉車站   

（交委會文件 2018 年第 93 號）   

16.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現時屯門居民可乘坐龍運巴士有限公司（下

稱「龍運」）第 A33X 號線直接前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下稱「口

岸」），亦可選擇乘坐龍運第 E33、E33P 或 A33 號線於青嶼幹線收

費廣場（下稱「收費廣場」）轉乘其他路線前往口岸。署方認為在收

費廣場轉乘的選擇較多，轉乘會較便捷。此外，龍運四條前往口岸的

巴士線仍有空間接載於收費廣場轉乘的乘客，故現階段未有計劃安排

第 A33X 號線停靠轉乘站。儘管如此，署方會繼續留意有關路線的使

用量，並適時檢討第 A33X 號線的行車路線。  

 

  

17.  龍運黃程遠先生表示，屯門居民乘坐第 A33 或 E33P 號線前往收

費廣場轉乘其他路線前往口岸的收費會比於轉乘站轉乘第 A33X 號線

更為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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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小組成員表示，第 E33 號線未能覆蓋屯門所有區域，部分居民

須乘搭其他交通工具轉乘第 E33 號線，故認為上述的車資計算方式並

不合理。此外，乘搭上述路線的乘客普遍會攜帶行李，進行多次轉乘

十分不便，故她希望第 A33X 號線可停經轉乘站。  

 

  

19.  龍運黃先生表示，第 A33X 號線的路線已覆蓋第 E33 號線所有途

經的區域，相信須轉車前往口岸的乘客主要為屯門碼頭區一帶的居

民。龍運理解乘客須攜同行李進行轉乘，但在收費廣場轉乘的選擇比

轉乘站較多，轉乘會較便捷。  

 

  

20.  召集人表示，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北段）（下稱「連接路」）

快將啟用，相信屆時巴士路線將有所調整。他請運輸署及巴士公司儘

快提交連接路通車後的巴士路線方案，並建議續議此項議題。  

 

  

(E)  要求增加屯門東南至東九龍商貿區繁忙時段的巴士服務   

（交委會文件 2019 年第 3 號）   

21.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屯門東南一帶的居民於平日繁忙時間可乘搭

第 62X 號線（屯門巿中心－鯉魚門邨）往返東九龍；或乘搭第 60M、

60X 或 61X 號線至轉乘站，轉乘第 258X 或 259X 號線至東九龍商貿

區。署方已備悉委員就題述議題的意見，會繼續與巴士公司研究建議

的可行性。  

 

  

22.  有小組成員詢問運輸署會否加密上述路線的班次。   

  

23.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署方已備悉委員就題述議題的意見，會繼續

與巴士公司研究可行方案。  
 

  

24.  召集人請運輸署及巴士公司繼續研究題述建議，並建議續議此項

議題。  
 

  

IV.  報告事項   

(A)  要求在轉車站設往將軍澳線   

  （交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9 號）   

25.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署方認為現有的轉乘安排已可配合乘客需

求，故現時未有計劃開辦屯門直達將軍澳的服務。然而，運輸署與九

巴會繼續留意乘客轉乘模式的轉變，適時調節巴士服務的安排。  

 

  

26.  多位小組成員先後發表意見，內容綜述如下：   

(a)  表示現時屯門居民須經多重轉乘方可到達將軍澳，故居民希望透

過轉乘站以較直接的方式前往目的地；  
 

  

(b)  表示現時屯門前往將軍澳的路線大部分須於龍翔道一帶轉乘，惟

屯門有部分區域未有直達龍翔道一帶的巴士線，變相令居民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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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次轉乘，甚為不便；以及  
  

(c)  表示屯門居民須於其他地區轉乘十分費時，認為於轉乘站開設直

達路線往將軍澳可縮短車程及時間。  
 

  

27.  召集人表示，屯門居民須進行多重轉乘方可到達將軍澳十分不

便，並表示工作小組一致期望運輸署開辦上述路線，請有關部門研究

題述建議的可行性。  

 

  

28.  有小組成員表示，設立轉乘站旨在方便區內居民於該處轉乘其他

路線前往不同地方，並表示多年來屯門區居民對來往將軍澳的巴士路

線需求甚殷，希望部門可落實有關路線。  

 

  

29.  有小組成員建議將題述議題重新列入續議事項。   

  

30.  召集人表示，小組成員已就題述議題充分表達意見，現須留待運

輸署報告相關進展。  
 

  

31.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署方考慮開設新巴士路線的建議時，須考慮

現有公共交通服務的配套、乘客需求及資源運用等相關因素。運輸署

鼓勵市民善用現有的公共交通服務、充分利用不同公共運輸服務之間

的轉乘安排，以善用資源，從而提高公共運輸網絡的營運效率。他續

表示，現時屯門居民前往將軍澳只須轉乘一次，包括乘搭第 61X、

62X、258D、258P 或 259D 號線前往九龍東轉乘第 98A 或 296A 號線；

或乘搭第 57M、58M、 59M、 60M、61M、 66M 或 67M 號線前往荃灣

或葵青區轉乘第 290 或 290A 號線。署方認為現時轉乘網絡安排完善，

故暫時未有計劃開辦從轉乘站前往將軍澳的巴士路線。  

 

  

32.  多位小組成員發表另一輪意見，內容綜述如下：   

(a)  表示荃灣區有兩條直達路線前往將軍澳，但屯門居民卻須前往其

他地區轉乘，認為運輸署對屯門居民並不公平；  
 

  

(b)  表示每當屯門居民於其他地區轉乘時，車上的座位幾乎已滿，故

他要求運輸署落實題述建議；以及  
 

  

(c)  要求巴士公司主動向運輸署申請開辦上述路線服務。   

  

33.  九巴梁先生表示，專營巴士營辦商須依據運輸署訂立的路線營

運。九巴備悉工作小組成員的意見，並曾將相關數據提交運輸署研究。 
 

  

34.  有小組成員要求運輸署交代拒絕開辦題述路線的理據。   

  

35.  有小組成員表示，屯門部分區域的居民須前往荃灣轉車前往將軍

澳，變相需途經荃灣區內的車站，十分轉折和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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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署方考慮開設新巴士路線的建議時，須考慮

現有公共交通服務的配套，由於路面空間有限，署方鼓勵市民選擇現

有的公共交通服務、充分利用不同公共運輸服務之間的轉乘安排，以

善用資源及提升相關交通網絡的營運效率，基於上述考慮因素，署方

暫時未有計劃開辦直達路線。儘管如此，運輸署會繼續留意乘客使用

上述轉乘方法的使用量，如有顯著的轉變，署方會調節巴士服務的安

排。  

 

  

37.  召集人表示，屯門區人口眾多，運輸署卻不願開辦直達路線前往

將軍澳，反而鼓勵屯門居民轉乘他區的直達路線進行，認為上述做法

並不合理。他要求署方代表向負責同事反映工作小組成員的意見，並

建議續議此項議題。  

 

  

(B)  要求在屯門公路巴士轉車站提供八達通增值服務   

（交委會文件 2014 年第 17 號）   

38.  九巴梁家欣女士表示，客務站（往屯門方向）於 2019 年 8 月 8
日開始提供八達通卡增值服務，並表示有關服務反應理想。九巴會繼

續檢視客務站（往屯門方向）的運作及乘客需求，及後再改善設施。 

 

  

39.  召集人查詢客務站（往九龍方向）的進度。   

  

40.  九巴梁女士表示，九巴期望有關客務站會於 2019 年內落成。   

  

41.  多位小組成員先後發表意見，內容綜述如下：   

(a)  表示現時客務站的服務時間為下午 2 時至 8 時，希望九巴可延長

客務站的服務時間至下午 10 時；  
 

  

(b)  建議客務站的營業時間可配合尾班車到達轉乘站的時間，並希望

客務站（往九龍方向）可盡快投入服務；  
 

  

(c)  表示他曾多次建議於客務站增設公共交通費用補貼領取站，故查

詢上述建議的進展。此外，他查詢客務站服務的投訴機制及改善

措施；以及  

 

  

42.  九巴梁女士表示，九巴有計劃將客務站的服務時間延長，如有進

一步的消息，她會向工作小組報告。此外，九巴對在客務站增設公共

交通費用補貼領取站的建議表示歡迎，並會與運輸署保持溝通。  

 

  

43.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他會將委員的意見轉交負責同事處理。   

  

44.  召集人建議續議此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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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 44B 及 44B1 小巴伸延至落馬州福田口岸   

（交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9 號）   

45.  運輸署謝秀清女士表示，署方早前於落馬洲支線公共運輸交匯處

（下稱「交匯處」）進行實地視察，由於須配合前線執法部門實施出

入境分流管制措施，有關公共交通服務設施須分為上客及落客區域。

她續表示，由於巴士及小巴站位置十分有限，加上巴士及小巴的班次

十分頻密，現時已出現不敷應用的情況，故難以容納額外的公共交通

服務。她指出現時屯門居民於屯門市中心乘坐九巴第 68A 號或 261X
號線前往元朗指定站點，轉乘第 B1 號線前往交匯處，可享有轉乘優

惠。署方已備悉工作小組成員的建議，並會繼續檢視交匯處的交通運

作及安排，如有進一步空間作出服務調整，將會積極作出跟進。  

 

  

46.  有小組成員表示，署方一直以交匯處可用空間有限為由拒絕落實

題述建議，後來卻在該站增加三個的士落客位。她指出小組成員僅希

望題述小巴路線以循環線形式於交匯處提供服務，相信對該站的運作

影響有限。  

 

  

47.  有小組成員表示，此議題已跟進多年仍毫無進展，對運輸署的回

應表示失望，希望運輸署盡快於交匯處加設小巴落客點。  
 

  

48.  召集人總結表示，希望運輸署繼續研究題述建議的可行性，並建

議續議此項議題。  
 

  

(D)  強烈要求 62X 儘快全日行走   

（交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66 號）   

49.  運輸署梁先生表示，署方曾建議將第 62X 號線擴展為全日服務，

並備悉工作小組成員要求第 62X 號線加強服務時須維持其他路線現

有的班次水平，惟基於資源考慮，方案最終未能落實。然而，根據巴

士公司提供的營運數據，第 259D 號線在第 62X 號線未有提供服務的

時段最高一小時的載客率約六成半，故署方暫時未能在符合工作小組

成員要求的情況下將第 62X 號線擴展為全日服務。儘管如此，運輸署

會繼續留意該兩條路線的使用量，適時調節巴士服務的安排。  

 

  

50.  召集人請運輸署一併研究從屯門東南區前往將軍澳的巴士服務。  

  

51.  有小組成員表示，現時居民對第 62X 號線的需求增加，他不反對

將有關路線延伸至將軍澳，但認為先爭取將第 62X 號線擴展為全日服

務後再作研究較為適合。  

 

  

52.  召集人請運輸署考慮工作小組成員的意見，並建議續議此項議

題。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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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要求將巴士路線 960 及 961 服務延至銅鑼灣並於繁忙時段加強服

務  
 

（交委會文件 2018 年第 9 號）   

53.  此項議題已與續議事項 (A)合併討論。   

  

(F)  要求屯門公路巴士轉車站分段收費與其他屯門巴士站分段收費

同價  
 

（交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19 號）   

54.  九巴梁女士表示，九巴一直探討上述建議的可行性，惟暫時未有

最新進展，如有進一步消息，她會向工作小組報告。  
 

  

55.  有小組成員表示題述建議對巴士公司的收入影響輕微，對巴士公

司遲遲未能落實表示不解。  
 

  

56.  有小組成員表示，現時巴士公司可透過轉乘站的客務站增加收

入，而調低收費對巴士公司的收入影響有限，要求巴士公司盡快落實

題述建議。   

 

  

57.  召集人對九巴的回應表示遺憾，他期望九巴可於本屆區議會任期

結束前落實題述建議，並建議續議此項議題。  
 

  

V.  其他事項   

58.  有小組成員要求運輸署及巴士公司於區議會休會期間維持現時

巴士路線的安排。  
 

  

59.  既無其他事項，召集人宣佈會議結束。   

  

VI.  下次開會日期   

60.  召集人宣佈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43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

期待定。  
 



(附件一)








